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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事業單位製作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送審文件參考手冊(1034653A00_ATTCH1.pdf、

1034653A00_ATTCH2.pdf、1034653A00_ATTCH3.pdf、1034653A00_ATTCH4.pdf、1

034653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事業單位製作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送審文件

參考手冊」乙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「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」業於105年8月11日修

正發布，爰配合修正旨揭參考手冊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交通部、經濟部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

程委員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

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、營造業北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、營造業中

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、營造業南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

副本：臺北市勞動檢查處(含附件)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(含附件)、經濟部加

工出口區管理處(含附件)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(含附件)、科技部南

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(含附件)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(含附件)、新

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(含附件)、臺中市勞動檢查處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

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

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

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(含附件) 2016-09-13
09:22:38


